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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赎回费

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

（

含

）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

含

）

０

注：

①

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②

通过“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前端收费方式申购而来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按单

笔申购确认日分别计算持有期及赎回费用。 通过“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后端收费方

式申购而来的基金份额在计算赎回费时所依据的持有期是以该帐户第一笔后端定

期定额申购确认日为起始日；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终止后，尚未赎回的在

本次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期间内通过后端定期定额收费方式申购所得的基金份

额，仍以此为起始日计算持有期。 若投资者重新开始“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则再次

通过后端定期定额收费方式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以新提交的首笔定期定额

申购确认日为起始日。 本基金后端收费方式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终止和期数的计

算由本公司根据投资者每期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确认日期而确定。

（

３

）例：某投资者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８

日在代销机构办理加入“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手

续，约定自当月起，每月申购本基金

６００

元，扣款日为每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赎回

本基金

１

，

０００

基金份额。 期间定期定额业务扣款未中断。 则该交易申购份额及申购

费用计算如下：

（

ａ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提交第一笔定期定额申购申请， 假设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２

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前端收费方式下：

净申购金额

＝６００／

（

１＋１．５％

）

＝５９１．１３

元

申购费用

＝６００－５９１．１３＝８．８７

元

申购份额

＝５９１．１３／１．０１２＝５８４．１２

份

后端收费方式下：

申购份额

＝ ６００／１．０１２ ＝ ５９２．８９

份

假设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提交第二笔定期定额申购申请时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２１

，则前端收费方式下申购所得份额为

５７８．９７

份（

５９１．１３／１．０２１

），后端收费方式下

申购所得份额为

５８７．６６

份（

６００／１．０２１

）。之后每个月的定期定额申购所得基金份额计

算方法同上。

（

ｂ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赎回本基金

１

，

０００

份， 假设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６８

元。赎

回时已成功定期定额申购

１７

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未中断）。

前端收费方式下：

依先进先出法，赎回该

１０００

份，其份额的持有期为超过一年不满两年，适用赎

回费率为

０．２５％

赎回总金额

＝５８４．１２×１．１６８＋４１５．８８×１．１６８＝１１６８

元

赎回费用

＝５８４．１２×１．１６８×０．２５％＋４１５．８８×１．１６８×０．２５％＝２．９２

元

赎回净金额

＝１１６８－２．９２＝１１６５．０８

元

后端收费方式下：

其定期定额业务

１－１１

期所属份额适用后端申购费率

１．０％

，

１２－１７

期所属份额适

用后端申购费率

０．８％

；赎回费持有期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第一笔定期定额申购申请确

认成功日 （假设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起计算， 超过一年不满两年， 适用赎回费率

０．２５％

。

（

ｉ

）后端申购费：

依先进先出法，赎回的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中

５９２．８９

份来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的申购，份额

所属期为

１

期，申购金额为

６００

元；其余

４０７．１１

份来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的申购，份额所属期

为

２

期，申购金额

４１５．６６

元（

４０７．１１×１．０２１

）。

１

期净申购金额

＝６００／

（

１＋１．０％

）

＝５９４．０６

元

１

期后端申购费用

＝６００－５９４．０６＝５．９４

元

２

期净申购金额

＝４１５．６６／

（

１＋１．０％

）

＝４１１．５４

元

２

期后端申购费用

＝４１５．６６－４１１．５４＝４．１２

元

（

ｉｉ

）赎回金额：

１

期赎回费用

＝ １．１６８×５９２．８９×０．２５％ ＝ １．７３

元

１

期赎回金额

＝ １．１６８×５９２．８９－１．７３＝ ６９０．７７

元

２

期赎回费用

＝ １．１６８×４０７．１１×０．２５％ ＝ １．１９

元

２

期赎回金额

＝ １．１６８×４０７．１１－１．１９ ＝ ４７４．３１

元

（

ｉｉｉ

）赎回净金额

＝ ６９０．７７＋４７４．３１－５．９４－４．１２ ＝ １

，

１５５．０２

元

５

、转换费

本基金将在未来开放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基金份额的转换，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会同基金托管人制定基金的转换费收取水平并予公告。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运作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 以及因故与本基金有关的其他费

用，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取和使用。

（四）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

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二、释义”部分，更新了基金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信息；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及投

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相关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场外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其中基金投资组合数

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更新了“投资决策程序”中涉及的相关部门的名称；

６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对持有人服务的相关信

息；

８

、在“二十四、其它应披露事项”更新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

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申购及

／

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 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１

家代销机构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起，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参加以

下

３１

家代销机构开展的基金申购及

／

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除特别说

明外，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４２

）。

二、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内容（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６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

（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

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

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原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本基

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

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３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

２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柜面开通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额申购

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申购费

率

８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则按

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３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自助开通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的

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

续享受

４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

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长城证券网上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行；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临柜方式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原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申原费率执行。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

托、手机证券、自助热自助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 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

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

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２

）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

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如果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

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如果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申费率执

行。

９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

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

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５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５

），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

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网上方式（牛网基金超市、全能版基金超市）申购本基金

（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

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

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 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照

０．６％

执行， 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按照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照

０．６％

执行， 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按照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享

受费率优惠。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

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金阳光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仅限前

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

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享

受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

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本基金（仅

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

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本基金（仅限场

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

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申购本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

惠。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

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

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

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网上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

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

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 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

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

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

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的，享受

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１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１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

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

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 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

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

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优惠为原费率的

８

折， 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

率执行。

１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申购本基金产品享有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方案为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产品享有费率优惠。具

体优惠方案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

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１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网上交易、 电话委托和手机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

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

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以定期定额投资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

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照

０．６％

执行；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１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国盛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行；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２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及定投定额投资申购

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

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３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

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２４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官方网站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限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２５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非现场方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

（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２６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非现场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

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

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原

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７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

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２８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和讯科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

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２９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网上交易等非现场方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３０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

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

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３１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万银财富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限前端收费

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

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优惠。

三、重要提示

１

、上述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本基金的申购手续费和

／

或定期定额投

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３

、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

告信息为准。

４

、除特别说明外，优惠活动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９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１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２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众禄基金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３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４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５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６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 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２７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８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２９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３０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１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以上各代销机构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

投资者留意各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４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

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日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在直销或代销机构进行日常基

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非基金交易时间在直销或代销机构提交的申请，则顺延至

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直销或代

销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直销或代销机构于

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

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２

）申请方式

ａ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定。

ｂ

、已开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直销或代销机构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

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定。

３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具

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见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４

）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直销或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遵

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定，不受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

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直销或代销机构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

与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５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ａ

、投资者应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直销或代销机构约

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ｂ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ｃ

、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

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为次月。

６

）交易确认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份额的计算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 （

Ｔ

日）的

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的记录为准。

７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ａ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

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规定；

ｂ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

直销或代销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规定；

ｃ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

规定。

４．

基金销售机构

４．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４．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深圳总部（包括柜台直销和网上直销）

４．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

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４．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５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基金管理人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

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

介公布本基金上一个基金开放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６．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享受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

惠，具体费率优惠标准为农行卡渠道

４

折、工行卡渠道

８

折、建行卡渠道

５

折、招行卡

渠道

８

折、天天盈渠道

４

折、通联渠道

４

折（通联渠道的中国银行卡暂不支持定投）、支

付宝渠道

４

折。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受

上述费率折扣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日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景顺长城策略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本

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查阅相关文件。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

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优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陈嘉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丛林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丛林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注：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停牌的公告》，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开市时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

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

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

作。 对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５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

－－－－

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剑裕

昌公司”）建设的“年产

１

万吨新戊二醇生产线项目”已完成安装调试，达到设计

预期目标，投入生产。 相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情况

公司名称：芜湖神剑裕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经营范围：聚酯树脂用原材料生产与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投入生产

神剑裕昌公司“年产

１

万吨新戊二醇生产线项目”已完成安装调试，达到设

计预期目标，投入生产。

三、对公司主业影响

聚酯树脂是神剑股份的主导产品，是粉末涂料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广泛应

用于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与户外设施、汽车、船舶、金属家具、管道、

ＩＴ

行业、各

种网架等金属制品表面装饰等，其最主要的原材料是石油化工衍生产品，是基

础化工材料。

神剑裕昌公司“年产

１

万吨新戊二醇生产线项目”为聚酯树脂主要原材料

之一，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提高聚酯树脂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对公

司盈利将产生正面影响。提升本公司在聚酯树脂行业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在聚酯树脂领域的领先地位。

四、风险提示

本项目投产顺利，对公司目前产品原材料供应稳定、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将起到积极影响。 但尚可能存在本项目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市场、经营管理及关

键人才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曲水县投资的企业发展激励办法》的规定，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西藏曲水县政府

的企业扶持资金

８８０

万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其计入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

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药一类新药银杏内酯

Ｂ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

审中心”）下发的《药品审评咨询会议通知》（药审业发［

２０１３

］

３２３

号），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１６

日召开“中药一类新药银杏内酯

Ｂ

”的药品审评咨询会议，公司将组织两家合作研究机构

主要研究人员与药审中心审评专家就申报资料进行面对面的说明和答辩。

风险提示：

鉴于新药研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银杏内酯

Ｂ

项目的研制具有周期长、投入较大的情

况，各阶段均具有风险性。

此次药品审评咨询会议是新药申报审批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公司获得审评结果的时间

及内容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３

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证书号

专利权

期限

０１

一种自助打印终端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２６２６８５．３ ２０１１．０９．０６

第

１２８５８７７

号

２０

年

０２

一种

ＬＥＤ

显示屏及其自

动配置参数的方法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４１１３７４．９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第

１２８５３５９

号

２０

年

０３

一种

ＬＥＤ

显示屏带载配

置系统及其配置带载的

方法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４４１１２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６

第

１２８５２７７

号

２０

年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发

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５３

号《关于核准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

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股票

２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５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９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１８

，

９９１

，

８４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５８０

，

９６８

，

１６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

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１８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７３

，

１１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７０％

，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因未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４５．７０％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４０．０３％

， 减少

５．６７％

，未改变控股股东地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2675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

2013-054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所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天恒信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发来的 《关于会计

师事务所合并的通知函》（以下简称“《通知函》”），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

事务所总部（以下简称“天恒信”）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天运”）进行了合并，合并后名称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公告

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

计机构的议案》，决定续聘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审计机构（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通知函》：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

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推动会计事务所做大做强，不断提

升事务所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天运与天恒信签订的合并协议，天恒信与

中天运进行了合并，合并后名称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恒信为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团队由于合并并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属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相关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３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时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９８

号海印中心

２９

楼会议厅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邵建明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

３４２

，

６６８

，

６３３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６９．６２％

。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大成）事务所戎魏魏律师、唐

云云律师列席会议并予以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４２

，

６６８

，

６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４２

，

６６８

，

６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广州）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戎魏魏、唐云云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３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５

时，经温岭市人民政府批准，温岭市国土资源局在温岭市招投标

交易中心以拍卖方式出让

１

（幅） 包括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厂 “退二进三” 全部土地在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１１８０２５

平方米 （宗地编号：

ＣＤ０５０５１９／ＣＤ０５０５３０

）。 根据本次土地拍卖的《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本次土地拍卖

的最终成交价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折算单价：

８４７２．７８

元

／

平方米。 依据成交单价，本公

司原东厂

９１０６６

平方米“退二进三”土地的拍卖成交价格为

７７

，

１５８．２３

万元。

根据公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定了《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

议书》，协议书约定：收储土地经公开出让后，新区建设办应支付爱仕达的搬迁奖励费按

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６０％

计算。

由于本次搬迁奖励金额较大，需要与会计师就相应的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沟通，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在确认会计处理方式之后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